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徵才通報（稿）
	職系
	職稱
	工作性質
	資格條件
	備註

	電力工程、機械工程
	技術員(薦任第6職等)

	1. 執行中二變電站及水處理廠安全營運供電、供水及值班等相關作業。
2. 執行中二變電站及水處理廠設備精進改善及維護檢驗等相關作業。
	1.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現敘薦任第六職等並符合本職務擬任資格，無限制調任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各款情事之一者。。
2. 專科以上電力、機械等理工相關科系畢業。
3. 具有室內配線技術士或水處理相關證照者佳。
	名額1名

	聯絡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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